采购需求
前注：
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每月双方结算一次，乙方次月6日前必须到饮食服务中心完成上月货款核对工作,并提供货物验收单,甲方于次月20日前办理结算(遇假期、节期日和不可抗力等因素顺延）。

	2
	服务地点
	合肥市合肥工业大学屯溪路校区、翡翠湖校区各食堂及仓库或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服务期为3年，采取1+1+1模式，合同一年一签，考核合格后，且下一年度预算保障的前提下，可续签下一年合同。

	4
	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批发业



[bookmark: _Toc3068][bookmark: _Toc30807]二、项目概况
投标人供货品种包括吐司粉、蛋糕粉、夹心奶油、烤焙奶油、淡奶油、安佳黄油、熊猫炼乳、芝士碎、面包改良剂、高脂椰蓉、巴旦木粉、海苔松、耐烤巧克力豆、黄油薄脆、高脂可可粉、细糖粉等。最终供货要求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
三、服务内容
1、供货时需提供所供食材相关的质量检测报告。  
2、服务范围为合肥工业大学屯溪路校区和翡翠湖校区指定地点。 
3、供应商在收到送货通知后，指定专人专车配送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间配送到指定地点。
4、采购方按合同对商品进行验收，对不符合规格要求的商品，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接受退货；供货方未能履行招标文件和合同所定事项, 或供应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商品，采购方退货后将记录在案，按照《合肥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供应商管理暂行办法》处罚；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的，终止合同。
四、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供货过程中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将中标项目转包、分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货方自行承担。
2、运输工具应符合卫生标准，定期消毒，保持车厢清洁卫生;
3、货物的包装材料必须有足够的密封性和牢固性以达到保证产品正常的运输与贮存条件下不受污染的目的。外包装应清洁、干燥、密封，无破损。外包装应有产品合格证和出厂日期等标识。
4、每期合同达到采购上限或每期合同期满，终止当期合同。可根据考核情况决定是否续签下一期合同，最后一个合同期达到采购上限或合同期满，合同自动终止。
五、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用费率报价，投标人依据本项目所采购标的基准价报出费率（即统一折扣），所报费率不得高于 100%，否则响应无效。 
注：采购人与供应商等组成询价小组，基准价按以下方式确定：
采购人与供应商等组成询价小组，基准价按以下方式确定： ①询价当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网公布的均价为基准价；
②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网没有该货物的均价，由询价小组按照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或其他大型批发市场（经营面积超过400平方米）价格进行调研，以调研价格的市场价作为基准价；
③若①和②没有该货物的均价，询价小组调研合肥市内其他高校食堂采购价格或双方认可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以调研价格的市场价作为基准价；
基准价调整频率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烘焙类基准价调整频率一月一次）。 
2、中标人凭采购人提供的收货记录，按照其基准价和中标费率进行结算。上述费用包含配送、运输、人工、搬运等一切费用，在合同期间中标人不得另行收取其他任何额外费用。例：某类物品基准价为 10 元/千克，实际供货数量为 100 千克，若中标费率为 95%，那么该类物品结算价=10 元/千克×95%×100 千克=950 元。
六、验收标准\评估考核要求：
1、中标人为本项目安排的配送车辆不符合招标要求，卫生状况较差，采购人将按200元－2000元/车次的标准收取中标人违约金，且有权拒收该批次全部货物，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及本项目工作人员在校园违反学校管理规定，或发生交通事故，采购人将按1000元/次的标准收取中标人违约金，且因事故引起的全部经济与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3、中标人未按采购人订单配送，货物品种、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未提供公司资质证书和同批次质量检测报告；未在规定时间送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若影响食堂正常工作，则采购人有权拒收该批次全部货物，并视其情节轻重按500元－2000元/批次的标准收取中标人违约金，且采购人为维持食堂正常生产所需在市场采购的同等级产品差价由中标人承担。
4、中标人现场不履行验收应尽义务（如：不卸货、不参与验收、阻挠采购人验收人员正常行使验收职责、无故不签字确认相关票据、表格等），采购人将视其情节轻重按1000元－3000元/次的标准收取中标人违约金，并拒收该批次全部货物，且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5、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单方面停止向采购人供货的，或将本项目或其中任意部分进行转包或分包，采购人有权扣除中标人的全部未支付货款及履约保证金，保留终止合同并进一步追究中标人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权利。
6、如因中标人过错或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可以解除合同：a.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中标人不履行主要义务；b.中标人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c.在履约期间，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中标人督导检查出现不合格情况经整改仍不合格的。d.中标人拒绝接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监督检查；向监督管理部门、采购人采购工作人员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向采购人虚开销售凭证。e.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8、若中标人所提供物资的质量因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导致采购人被卫生防疫、检疫部门处罚，所产生的罚款费用由中标人全额承担，并将依据合同条款进行处罚，情节严重者终止合同，并按合同违约条款进行赔偿。 
9、因食材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市场监管部门或其它权威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食材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食材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中标人承担。     
七、其他要求 
1、所提供的食材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产品包装清洁完整无破箱，商标、品名、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日期齐全且在保质期内，不超过保质期三分之一;
2、因质量、规格问题需退换货的由供应商负责按中心要求补足。屯溪路校区供应商补（换）货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小时，翡翠湖校区补（换）货不得超过四个小时（特殊情况除外）。
[bookmark: _GoBack]3、中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供货（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否则采购人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并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4、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的个别品种产品价格需临时做调整的，中标人应遵循当时的市场价格标准，事先与采购人协商，并在获得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调整。
